
 

重要升學資訊    115 實用技能班  報名日程表      輔導處資料組 115.5.4 製 

115 學年度竹苗區實用技能班簡章、學制簡介及最新消息，可以至竹苗區實用技能輔導分發網查詢：  

https://www.hccvs.h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76/ ，或掃描右側 QR CODE 

時間 作業階段 內容 地點 

5/5 (二)午休 校內報名說明會 報名方式及報表填寫教學(請帶筆前來參加) 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5/14(四)-15(五) 

第 1～6 節每節下課 校內報名 

備妥完整資料並按順序排列，親自報名並取得列印報名

表，帶回給家長簽名 

備註：「下學期之技藝證書」預計皆可於報名前取得 
諮商室（輔導室旁） 

5/18(一)午休前 報名表家長正楷簽全名，繳回資料組 

6/11(四)10 時 公布錄取結果 竹苗區實用技能輔導分發網公佈 亦公佈於輔導室 

6/11(四) 10-16 時 複查成績 自行前往（參閱簡章並於時限內填表申請） 新竹高商實用技能組 

6/12(五) 9 時-11 時 錄取學生報到 

★國中端不另行通知     ★無錄取通知單亦可報到 

自行前往（攜帶物品說明及任何異動由各高中端通知） 
各高中 

6/15(一)12:00 前 報到後聲明放棄 

★國中端不另行通知     ★6/12 未報到者，無須申請放棄 

★已報到不放棄就無法參加大免、特招 ★續招消息：可留意校內、高中網頁公告 

自行列印表件前往放棄（參閱簡章並於時限內填表申請） 

各高中 

https://www.hccvs.h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76/


※報名應備文件：請帶本表，依編號排列並打勾確認，於報名處領迴紋針夾好、裝入透明袋，排隊依序報名。 

確認 
編

號 技藝課程學生 必要性 確認 
編

號 一般學生 必要性 

 1 使用黑色原子筆手寫申請書表Ａ表 必要  1 使用黑色原子筆手寫申請書Ｂ表 必要 

 2 准考證正本或影本（僅驗證准考證號碼用） 必要  2 准考證正本或影本（僅作確認號碼用） 必要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較佳） ○或 健保卡正反

面影本 
必要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較佳） ○或 健保卡正反面

影本 
必要 

 4 技藝課程修習證明書正本與影本 必要  4 
國中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單(四捨五入到小數點第二

位)(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 必要 

 5 技藝競賽獎狀影本 
無者 

免付 
    

 6 
特殊表現證明文件正本與影本(主辦單為必須為

縣市政府或為主管教育機關，並與報名群科內容相

關)(非技藝競賽文件) 

無者 

免付 
 5 

特殊表現證明文件正本與影本(主辦單為必須為縣

市政府或為主管教育機關，並與報名群科內容相關) 
無者 

免付 

 7 低收入戶 ○或  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無者 

免付 
 6 低收入戶 ○或  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無者 

免付 

 8 支領失業給付相關證明 
無者 

免付 
 7 支領失業給付相關證明 

無者 

免付 

 9 特殊身份文件（請看下方註解） 
無者 

免付 
 8 特殊身份文件（請看下方註解） 

無者 

免付 

 10 報名費１５０元(低收入戶及領取失業給付免費) 必要  9 報名費１５０元(低收入戶及領取失業給付免費) 必要 

特殊身分： 

原住民 另外繳交本人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一份或三個月內有效之戶籍謄本正本一份，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應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之記事。 

身心障礙生 繳交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證明) ，或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業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證明文件。 



114年實用技能學程招生學校及名額（簡章第 2-3頁） 

 
 



 

  



 

 

B 報名表說明 

★報名表請用黑色原子筆端正填寫，尤其是簽名及分數等欄位。 

⚫ 基本資料：○9 聯絡電話至少需填一項（「住家」或「手機」任一項缺乏沒關係，聯絡得到就好）。 

⚫ ○11 證明文件別：符合自己的項目請務必自行打 V 並附上證明文件。事關比序，一定要謹慎！ 

⚫ ○12 特殊表現簡述：有則填文件件數，無則跳過 

⚫ ○13 綜合活動平均成績：請提前和教務處註冊組申請國中前五學期成績單，再把綜合活動平均成績寫上（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 2 位） 

⚫ ○14 志願表：校名、代碼、職群、科別：請參考 114年實用技能學程招生學校及名額（簡章 P.2～3）完整填寫。 

  



班級：9 年________班      座號：________ 

○14 若志願格子不夠，請繼續填下方表格 

 

 

志願序 校    名 

學校

及科

代碼 

職群 科    別 （a） 

（b） 

（b）

【 b1、b2

擇優】 

特殊表現

簡述(c) 

(檢附證明文

件，共    件) 

職群綜

合表現

積分 

(a+b+c) 

分發錄取 

b1 b2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V 114   5 光華國中 

○1  

○2  

○3  ○4  ○5  ○6  ○7  ○8                   請家長正楷簽全名

２次 

○9  ○10              （郵遞區號必填，新竹市為 300） 

○11  ○12  ○13  

○14  

以下請填好○1 -○14 每個應填寫的欄位 


